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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海源
  國民卡的發行已經到非徹底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了。政府目前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放棄原先的計畫。若真正只要將身分證和健保卡合成IC卡，不再夾帶其他功能，政府當局也應立即重起爐灶，因為原來的徵求建議書及評選過程都已經不適用。
  根據最近一次的民意調查，在受訪者一千一百零八人當中，贊成國民身分證與健保卡合一有62％（比兩個月前下降12％），贊成國民卡加入金融消費功能的則只有28％。而認為不適合委託民間業者製作的則高達57％。這樣的結果其實已經很清楚了。
  如果要挑出最明確不可行的理由，我們就只要問，在確定國民卡只有身分證和健保卡，而沒有其他用途，特別是商務用途決定下，政府不出錢民眾不繳費，中華民國國民卡經營團隊是不是還承接這個委外業務？說得更明白一點，該團隊註定賠七十多億，而毫無後利，甚至不可能回收成本，它願意做嗎？
  蕭院長自始至終都很關心國民卡的商務用途。幾平每次針對國民卡發表談話都強調身分證和健保卡是必須，而商務用部分民眾可以自由選擇。問題是本身非法，民眾如何去選？大部分主事官員都是這麼一律重複地說。官員本身對守法與否似乎毫不在意。民間一再質疑，官方都相應不理。這麼簡單的道理，真的那麽難懂。還是官場這樣的習慣，我們不懂？！
  國民卡政策引起嚴重的爭議，甚至已經喪失民意的支持，可以說是一個失敗政策的重要案例。推究起來，可以從政策制訂過程、政策實質缺失、和錯誤的政策辯護策略及態度等三方面來觀察檢討。這種失敗可能不是孤例，很可能顯示了當前中央政府政策制訂與執行之乏力，值得當局及朝野各界警惕。
  在政策制訂過程中，我們從政府及民間有關的網站上眾多資料，大體可以看到下列三個缺點：一、以會議形成決策，欠缺周延規劃。二、規劃及決策組織定位混亂，權責難明。三、實質和程序都虛而不實，政策概念混沌，欠缺實質政策評估。政策本身實質缺失嚴重是引發爭議的主因，大致上有四種情況值得檢討：一、不尊重民眾權利，幾平從未考量民眾基本權利問題。二、不尊重法律，不但扭曲法律和行政命令，甚至公然做出違法之決策。三、政策論理薄弱而矛盾，說詞漏洞百出彼此矛盾。四、資訊作業的安全性很成問題，許多資訊專家都有很深的疑慮。五、政策搖擺卻又很武斷，政策制訂後問題叢生，主事官員無法解決，但堅持推行這項政策。
  錯誤的政策辯護策略和態度，也是國民卡政策失敗的重大原因。基本上，讓人覺很意外的是，官員的策略和態度很具有戒嚴時期的精神。最主要的特徴就是不針對問題回答、重複宣示既有之堅定立場、名為溝通實則強迫說服、強悍回擊民間批評。
  在回應，其實應該說是回撃過程裡，大小官員態度堅定而又強硬，在言詞態度上竟表達不接受民間普遍異議，有時甚至反撃得很無禮也無理，於是政府就自行阻斷了可能的溝通。例如，在澄社反對國民卡記者會後，官員竟稱反對者別有用意。研考會主委一再不斷表示國民卡計畫繼續進行，議約不會中斷。政務委員楊世緘在主持溝通會議後，說反對的內容不出以往媒體上發表的範圍。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以為官員根本不肖理會民間的意見，意見不過爾爾。
  這種倨傲而對民意乃至專家意見相應不理的態度，十足地展現「老大哥」的霸道，由老大哥聯合財團來控制和管理大量有關民眾權益的資訊，誰會安心，誰會有信心？！
  我們最後必須警告政府，國民卡上所有的記憶存量是屬於全民和國家的資財，絕對不可在堅持錯誤的政策下送給私人財團，替特定財團製造數百億乃至千億的巨大利益。目前，政府完全不理會民間的意見，即民間多數只同意將國民身分和健保最簡單的資料合成一卡，而不贊成擴張國民卡商務等功能，而堅持與廠商就多功能國民卡議約的行動。在大家意力集中在三合一選舉之際，政府不要以為有機可乘，可以偷偷地把全國國民賣給財團。我們更要警告政府，萬萬不可暫時不就國民身分和健保以外部分議約，而先留下大的記憶空間，計畫以後透過修法訂法的策略，再來奉送給財團。（作者瞿海源為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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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卡政策必須改弦易轍    1602   瞿海源      國民卡的發行已經到非徹底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了。政府目前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放棄原 先的計畫。若 真 正只要將身分證和健保卡合成 IC 卡，不再夾 帶 其他功能，政府當局也應立即 重起爐灶，因為原來的徵求建議書及評選過程都已經不適用。      根據最近一次的民意調查，在受訪者一千一百零八人當中，贊成國民身分證與健保卡合一 有 62 ％（比兩個月前下降 12 ％），贊成國民卡加入金融消費功能的則只有 28 ％。而認為不 適合委託民間業者製作的則高達 5 7 ％。這樣的結果其實已經很清楚了。      如果要挑出最明確不可行的理由，我們就只要問，在確定國民卡只有身分證和健保卡，而 沒有其他用途，特別是商務用途決定下，政府不出錢民眾不繳費，中華民國國民卡經營團隊 是不是還承接這個委外業務？說得更明白一點，該團隊註定賠七十多億，而毫無後利，甚至 不可能回收成本，它願意做嗎？      蕭院長自始至終都很關心國民卡的商務用途。幾平每次針對國民卡發表談話都強調身 分證 和健保卡是必須，而商務用部分民眾 可以自由選擇。問題是本身非法，民眾如何去選？大部 分主事官員都是這麼一律重複地說。官員本身對守法與否似乎毫不在意。民間一再質疑，官 方都相應不理。這麼簡單的道理，真的那 ? 難懂。還是官場這樣的習慣，我們不懂？！      國民卡政策引起嚴重的爭議，甚至已經喪失民意的支持，可以說是一個失敗政策的重要案 例 。 推究起來 ， 可以從政策制訂過程、政策實質缺失、和錯誤的政策 辯 護策略及態度等三方 面來觀察檢討。這 種 失敗可能不是孤例 ， 很可能 顯 示了當前中央政府政策制訂與執行之乏力 ， 值得當局及朝野各界警惕。      在政策制訂過程中 ， 我們從政府及民 間有關的網站上眾多資料 ， 大體可以看到下列三個缺 點 ： 一、以會議形成決策 ， 欠缺周延規 劃 。二、規劃及決策組 織 定位混亂 ， 權 責 難明。三、 實質和程序都虛而不 實， 政策概念混沌 ， 欠 缺實質政策評估 。 政策本身實質缺失嚴重是引發 爭議的 主 因 ， 大致上有四種情況值得檢討 ： 一、不 尊 重民眾權利 ， 幾平從 未考量民眾基本權 利問題。二、不尊重法律，不但扭曲法律和行政命令，甚至公然做出違法之決策。三、政策 論理薄弱而矛盾，說詞漏洞百出彼此矛盾。四、資訊作業的安全性很成問題，許多資訊專家 都有很深的疑慮。五、政策搖擺卻又很武 斷 ，政策制訂後問題叢生，主事官員無法解決，但 堅持推行這項政策。      錯誤的政策 辯 護策略和態度，也是國民卡政策失敗的重大原因。基本上，讓人覺很意外的 是，官員的策略和態度很具有戒嚴時期的精神。最主要的特 ? 就是不針對問題回答、重複宣 示既有之堅定立場、名為溝通實則強迫說服、強悍回擊民間批評。      在回應，其實應該說是回 ? 過程裡，大小官員態度堅定而又強硬，在言詞態度上竟表達不 接受民間普遍異議，有時甚至反 ? 得很無禮也無理，於是政府就自行阻斷了可能的溝通。例 如，在澄社反對國民卡記者會後，官員竟稱反對者別有用意。研考會主委一 再不斷表示國民 卡計畫繼續進行，議約不會中 斷 。政務委員楊世緘在主持溝通會議後，說 反對的內容不出以 往媒體上 發 表的範圍。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以為官員根本不 肖 理會民間的意見，意見不過爾 爾。      這種倨傲而對民意乃至專家意見相應不理的態度，十足地展現「老大哥」的霸道，由老大 哥聯合財團來控制和管理大量有關民眾權益的資訊，誰會安心，誰會有信心？！  

